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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 

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査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 

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埃及、斐济、芬 

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曰 

本、约旦、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泊尔、荷兰、 

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波兰、 

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新加坡、西班 

牙、瑞典、突尼斯、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和乌拉圭：决议草案 

维持和平人员的保护 

承认联合国人员参与预防性外交、调解、维持和平、建立和平和人道主义行动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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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关怀地注意到蓄意的敌对行动所造成的部署地区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和其 

他人员的伤亡人数日渐增加， 

考虑到秘书长在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
1
中对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表示关切， 

MM其1991年12月9曰第46/48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以及特别委员会关于维持 

和平行动的报告，
2 

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特别报告，
3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 

1. 豐I时常在困难而危险的情况下工作的维持和平人员和联合国其他外地工 

作人员无畏和献身的精神及其所持的信念； 

2. 对联合国人员采取的敌对行动，包括蓄意攻击联合国维持和平行 

动的行为，这种敌对行动所导致令人难安的伤亡； 

3. ^ ^所在国和冲突所有当事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维持和平人 

员和联合国其他人员的安全； 

4. M所在国对其领土内的维持和平人员和联合国其他人员的安全所负的责 

任； 

5. M秘书长可能时在维持和平行动的初期同有关当事方缔结部队地位协 

定，强调其依照《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
4
所应负的尊重联合国行动的国际地位的 

责任 

6. 簠秘书长在计划未来的维持和平行动和就其部署提出建议时，特别注意为 

维持和平人员和联合国其他人员提供充分的保护； 

A/47/277-S/24111第八章 

A/47/253。 

A/47/3860 

第22A(I)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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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皿安全理事会在适当情况下，在核可维持和平行动时向各当事方表明，如 

果任何当事方有计划地对联合国人员进行挑衅的攻击，以达到阻挠其行动的目的，它 

准备依照《联合国宪章》采取进一步的步骤； 

8. 建安全理事会继续同部队指挥官和秘书处合作，收集并斟酌情况传播有 

关攻击维持和平人员和联合国其他人员危及其安全的情事的可靠资料； 

9. 簠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研究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和联合国其他人员安全 

的其他措施，并向大会提出报告； 

10.童秘书长在关于现有维持和平行动的定期报告中讨论联合国人员的安全问 


